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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超然的理由

「天主把一切都押在我們的自
由上。真愛只有在證明自己的
價值後才能獲得，因為它是自
由的果實。」一篇關於基督徒
生活的文章。

2021年7月30日

—— 起初，天主創造了人類作為萬物
之主

—— 自由的意義

—— 真正的自由



耶穌公開生活的開始，在納匝肋會堂
裡，我主大聲朗讀了依撒意亞的一段
話：「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他
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
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
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布上主
恩慈之年。」（路4:18-19；依
61:1-2）合起書卷說道：「你們剛才
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
（路4:21）

耶穌使用這些言詞，呈現出自己為一
個解放者——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
擺脫一切限制內在自由的因素：無知
的盲目、罪惡的囚禁、魔鬼的壓迫。
祂的講道經常向跟隨祂的人提到會獲
得自由和解放。「你們如果固守我的
話，就確是我的門徒，也會認識真
理，而真理必會使你們獲得自由。」
（若8:31-32）



最初的基督徒就有著深刻而悅樂的認
知自由是什麼。在他們的心目中，否
穌是救世主。祂不是將他們從一個軛
中解放出來，為了加諸另一個軛。祂
破除了阻礙他們享受充實生活的枷
鎖。這種嶄新、充實的生活回映在他
們洋溢喜樂的生活中。「應常歡
樂，」聖保祿勸告他們，「不斷祈
禱，事事感謝：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
穌內對你們所有的旨意。」（得前
5:16-18）

起初，天主創造了人類作為萬物之主

「最優秀的巧匠，藉由人類優越的靈
魂和身體的形式，將我們的本性塑造
為最適於皇家的操練：因為靈魂立即
顯示出它的高貴及崇高的性格……是
自治的，在其中沒有主人，完全受自
己意志的專制支配；除了國王之外，
還能屬於誰呢？」[1]

人不幸因罪惡淪為奴隸，但懷著未來
得救的希望，天主會使人復活（參創
3:15），例如，當祂將祂的人民從埃



及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應許給他們一
塊土地時，就表明了救贖我們的願
望，儘管以民必須奮戰，但究竟那是
應許之地，天主的禮物，在該地他們
可以自由的敬拜祂。「我是上主你的
天主，是我領你出了埃及地、奴隸之
所。」（出20:2）祂繼續說道：「除
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
20:3）這即是天主向祂的子民揭示十
誡的理由，讓身為以民的百姓獲得真
正的自由，和不再淪為奴隸。天主並
非像位暴君一樣奴役祂的子民，而是
要使他們心甘情願、自由地接受祂為
上主。

天主把一切都押在我們的自由上。基
督說，法律和先知所憑據的第一條誡
命，是愛的律法：愛天主於萬有之
上，愛人如己（參瑪22:37-40）。這
非一般普通的律法。其他的事情可以
藉著武力和威脅來命令、強迫。但愛
不是這樣的。天主身為至聖情人，只
有當祂在對子民表現出極大的愛、在
多方面清晰地表現出祂的關懷和愛意



之後，祂才對以民有所要求。真愛只
有在證明自己的價值後才能獲得，因
為它是自由的果實。然而要發現並讓
自己被這種愛所吸引，就必須「培養
內心的自由，這會讓我們為了愛而行
事。」[2]

自由的意義

天主創造了我們自由，正是讓我們可
以真正愛祂。祂就是這般看待我們，
並因我們而喜悅。我們覺得這很難理
解，因為我們人類無法創造任何自由
的存在物。我們頂多只能生產執行我
們為其設計任務的機器人，或者我們
透過發明隨機運行的人造東西來模仿
自由，可是我們永遠無法生產出可以
為自己做決定的東西。這就是天主創
造我們，並將我們從限制我們自由的
罪污中救贖出來的事工。

自由的要素並非只是不受外在條件的
限制，而是能夠對自我的行為和回應
有個交代。因此，自由與責任齊頭並
進。自由就是有能力承擔責任，並對



自我行為向他人負責，但最首要的是
對我們的造物主負責。

那麼，自由決不是外加的特質，儘管
我們可以忽略它，但仍然是我們自己
的。天主希望我們擁有的自由是真自
由，植根於我們存在的深處。意識到
這一點，是人類進步的大躍進。「個
人和各個民族對自由的熱切渴望，是
我們這個時代的積極信號。承認每個
男女的自由，意味著承認他們是人：
自己行為的主人，並為自己的行為負
責，能掌控自己的生活。」[3]

天主愛我們，因為祂創造了我們，祂
期望我們自由，因為祂為了我們自己
而愛我們，只有當我們自由而深情地
向祂敞開心扉時，祂才全然滿足：
「我兒，將你的心交給我。」（箴
23:26）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聖
施禮華說「因為我真想這麼做嘛！」
[4] 是行善最超然的緣由。為什麼是超
然的？因為結合了天主創造和救贖大
愛的奧秘與祂鍾愛之受造物的真誠回



應：認知天主是我們的父親，並信賴
的接受祂的旨意，因為祂僅願把有益
的東西賜予祂的子女。

天主已將我們的命運置於我們手中。
這並不意味藉著自己的努力，我們便
可得到祂為我們準備的一切，而是讓
我們自由地選擇歸向祂，唯有祂是賜
予我們快樂的那一位。[5] 當我們明白
自己有能力將愛自由地獻給天主的第
一刻，我們可能深感恐懼。然而，如
果我們真心決定要對祂說「是」，那
麼我們自由的信念會釋放我們、令我
們充滿喜樂和希望。身為天主的孩
子，在我們倚賴祂的範圍內深感安
全。因此，我們了解到為什麼聖施禮
華在反思自己聖召時，會驚呼：「當
我們看到自己的忠誠大部分取決於我
們時，不會感到欣喜欲狂嗎？想到天
主愛我、並希望祂的主業團也取決於
我的回應時，令我興奮得難以自已。
我心花怒放、自由地告訴祂，『主
啊，我也愛祢；儘管自己微不足
道。』」[6]



沉思我們的自由，能幫助我們將生活
建基在我們身為天主子女的現實上。
我們不是量產的、同出一爐：我們的
回應都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天主獨特
的鍾愛我們每一個人。但是，如果我
們沒有善用它，我們就會失去對自由
的意識。接著，我們會越來越感受到
情緒或環境的束縛、制約，甚至受到
威脅。可能我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
的自由，甚至猜疑自由是否值得、或
是否有任何意義。

然而，我們基督徒確知自由是有意義
的。不僅是因為我們擺脫了束縛，有
能力做出自己的決定。如果讓某個人
自由自在，告訴他可以去任何他想去
的地方，但實際上他無處可去，或是
他也不知道如何去那裡，這分自由就
沒有多大的意義了。然而，天主不僅
賦予我們擺脫限制和禁錮；祂還為我
們打開了一望無垠的視野，以滿足我
們最深邃的欲望。因為創造我們自由
的「那一位」絕不限制其展現。祂為
我們打開了無限成長的可能性，因為



我們這些自由的受造物就是這樣模仿
天主的。祂與祂的獨生子結合，為我
們提供了充分發展我們個性的可能
性。

真正的自由

聖施禮華認為，他的司鐸牧靈工作是
「幫助他人正視生活對他的要求，發
現天主對他有何具體的期望，同時又
絕不限制他基督徒良知所具有的聖
善、獨立性和責任感。這種做法和精
神，是奠基於尊重啟示性真理的超越
性，以及對個人自由的愛護。不妨再
補充一點，這種做法和精神，也是植
根於對此現實的認識：即天主沒有阻
止歷史的發展，時常因人的抉擇而轉
移。」[7]

這能幫助我們明白為什麼一些起初並
不認識基督的人，卻因認真的思考自
己自由的事實而最終找到了天主。當
他們開始探索，使他們立即明白了人
性的各種狀況及人性明顯的局限性。
然而那些已經熱愛天主的人，則有能



力透過天主的雙手，更深入他們自由
的現實，將與祂的關係建築在更深
奧、更真實的基礎上。

唯一吻合天主子女尊嚴的態度，就是
懷抱像「飛鳥一樣的自由」[8] 心情，
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想要的東
西，我們必須模仿耶穌基督，祂為了
愛而受盡屈辱、全然自我降服。關鍵
不僅在於我們的行為似乎是自由。如
果我們確實想跟隨耶穌，我們就必須
在心靈深處尋找真的自由泉源 ——
我們是天主子女的事實 —— 並相應
地採取行動，然後我們將獲得精神的
自由，。「真正的精神自由即是以愛
行動的能力和習慣性的態度，特別是
在每一種情況下，都要遵循天主所要
求的。」[9]

如果我們認真重視自己的自由，能引
發我們的自發性和主動性。相反，缺
乏自由則往往表現出因恐懼而採取的
行動傾向。神學家對於因犯罪的懲罰
而生成的恐懼感、避惡心，稱之為



「奴性恐懼」。這種恐懼可能是回歸
天主的開始，然而基督徒的生活，絕
不能僅僅建立在奴性的恐懼上。「在
愛內沒有恐懼，反之，圓滿的愛把恐
懼驅逐於外，」（若一4:18）「你們
要怎樣按照自由的法律受審判，你們
就怎樣行事罷！」（雅2:12）

恐懼會不時出現在我們生活的許多面
向中。有些膽小的人，他們雖有行善
的動機，但實際上受到避惡之念的驅
使。因此，當恐懼成為我們行動的驅
策時，我們就會容易把重心轉向自
己，因而變得複雜，以致於看不清自
我行動的真正動機和自己想要實現的
善行。但是，如果我們愛天主、如果
我們真的想愛祂，祂就會使我們免於
恐懼，因為對愛天主的人來說，一切
都能獲得益處（參羅8:28）。這種信
念驅散了我們不必要的恐懼，使我們
能夠喜悅、負責任地行事，享受天主
子女圓滿的自由。



的確，我們不會斷然地對天主說聲
「是」。我們是隨時間展開的受造
物，我們必須隨時間的推移更新並加
強我們的回應。此外，由於我們被召
叫自由的作出回應，我主希望我們的
回應，漸漸地更為真實。有時祂甚至
似乎在我們面前隱藏祂的面容，促使
我們更加自由和完滿的忠誠於祂。祂
想淨化我們的外在和次要的動機，使
我們的行為不是出於恐懼，而是出於
真愛。祂邀請我們更真實的忠誠，這
不僅是為保存已經達到的成就，而是
在變化萬千的情況下，喜樂地更新我
們對天主慷慨的自我奉獻。對忠誠的
渴望激勵我們致力使我們最初的
「是」更加完整，以天主的恩寵和我
們的自由回應為基礎，搭建我們的內
在生活。

要經常提醒自己，我們不是機器，也
不是僅憑本能生活的動物，而是自由
的人。我們的未來是完全開放的，取
決於自己的主動創意。因此，我們得
到幫助擺脫匿名，以自由和個人的反



應面對天主和他人，並伴隨著責任
感。然後，我們能夠在與天主的個別
關係中，展開真誠的對話，從而產生
真正、深厚的友誼，讓我們與天主友
誼的果實化為強烈的欲望：把天主的
愛和隨之而來的自由帶給所有人。我
們與他人的友誼會為之成熟：「友誼
本身就是使徒工作，友誼本身就是我
們付出和接受光明的對話。在友誼
中，當為彼此開闢新的視野，計畫就
會因應而生。在友誼中，我們在善行
中歡樂，在困難中互相扶持。我們在
一起很開心，因為天主要我們快
樂。」[10]

José Ignacio Muri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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